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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 1952 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 102 号）

与完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相关性 
 

 

 第 102 号公约是唯一定义了九种社会保障项目的国际公

约，并明确了达到社会保障最低标准所需要遵循的重要

原则。 

 第 102 号公约引导社会保障改革遵循中国 “十四五”规

划（2021-2025）的政策目标，从而推动消费驱动型和

包容性增长，将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平等纳入社会保障 

体系，增强社会契约并着力发挥社会保障（包括危

机时期）的社会经济稳定器作用，以及建立一种性

别平等的多层次养老保险政策框架。 

 批准第 102 号公约将为中国成为亚太地区领跑者提

供机遇，并为其他希望效仿中国做法，扩大并完善

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全球南方国家树立表率。 

 

本简报概述了国际劳工组织 1952 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 102 号）的主要规定和最低要求，并阐述

在中国国情下批准第 102 号公约的重要性。 

 

国际法律框架 

国际劳工组织主要社会保障标准 

第一代社会保障标准与自国际劳工组织成立至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期间通过的文书相对应。这些标准旨在为特

定险种建立强制性社会保险制度，覆盖主要经济部门和

主要工人类别。第二代标准与社会保障时代相对应。该

时期采取新的社会保障方式，即在单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统一协调各类社会保障计划，包含所有险种并将社会

保障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工人。这一新构想体现在社会

保障旗舰公约中，即 1952 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 

 

约》（第 102 号）。第三代标准对应于第 102 号公约之

后通过的文书。这些文书以第 102 号公约为蓝本，在覆

盖面和待遇水平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保障，并修订了

第一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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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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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项目的主要参数 

第 102 号公约是唯一定义了九种社会保障项目的国际公

约，即：医疗、疾病、失业、老年、工伤、家庭、生育、

伤残和遗属。公约就每个项目包含的五项参数设置了最

低标准： 

覆盖的意外风险 

指保障项目能够覆盖的意外风险范围，如失业保障待遇

覆盖的风险包括：受保护人有能力且适宜从事工作，但

因无法得到合适的就业机会而中断收入；老年保障待遇

覆盖超过规定年龄后生存无收入保障的风险。 

受保护人范围和最低受保护人口比例 

每个保障项目可有 2-4 个口径选择，如规定类别的雇员、

规定类别的经济活动人口、收入不超过法定水平的居民、

雇佣 20 人或 20 人以上的工业企业等。对于不同的覆盖

范围，受保护人的最低比例也不同。 

待遇领取资格 

设置该参数的目的是明确领取待遇或补贴的资格条件。

例如，老年保障待遇部分规定挂钩就业或居住的资格期

限。 

最低待遇发放标准 

待遇最低标准着重解决待遇数额问题，并设置了每种待

遇应达到的最低水平。关于替代率最低标准，除工伤待

遇为 50%外，其余长期待遇（如老年、伤残、遗属）的

替代率均为 40%，短期待遇（如疾病、失业、生育）的

替代率均为 45%。 

最短待遇领取期限 

最短待遇领取期限可以是覆盖风险发生的整个时段，也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另行规定。 

第 102 号公约原则要求 

不论建立何种类型的社会保障计划，公约批准国必须遵

守第 102 号公约设定的以下基本社会保障原则，以此达

到最低标准。公约规定的原则包括：  

国家责任原则 

该原则表示国家负有提供合理的待遇水平、恰当的经办

管理服务的一般责任，因此需要依据适合的法律框架建

立社会保障制度，并通过定期精算评估确保制度的可持

续性。 

集体筹资原则 

指通过雇主和雇员缴费或税收进行社会保障筹资，或采

取两者兼有的方式，以避免给收入微薄的人员带来经济

困难。雇员缴费总额不得超过计划筹资来源总额的 50%。 

待遇的充足性和可预测性原则 

待遇水平应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整

体情况。根据公约最低要求设置待遇水平底线，且每种

保障计划提供的待遇应覆盖整个意外风险期。长期待遇

和定期待遇应具备可预测性，所支付的待遇应根据生活

成本的大幅改变作出相应调整。 

受保护人参与原则 

受保护人应参与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管理，或按规定要求

参与协商。 

受保护人上诉权原则  

该原则指在被拒发待遇时的上诉权利或对待遇质量或数

量提出申诉的权利。被保护人在受保护权利遭到剥夺或

侵犯时，有权提出上诉。 

平等对待非本国居民原则 

非本国居民应享有与本国居民同等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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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原则 

第 102 号公约中的部分条款给予成员国高度的灵活性，

允许其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达成公约设定的目标。例如批

约时至少选择九项社会保障项目中的三项，其中至少从

长期待遇（老年、伤残、遗属或工伤）或失业保障中选

择一项，公约批准后还可以再补充、追加（第 2 条）。

此外，考虑到成员国之间、同一国家不同类型居民之间

在就业结构和社会经济情况上的差异，在计算受保护人

员覆盖范围时，公约设置了多种口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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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第 102号公约的现实意义 

2021 年 6 月，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保护（社会

保障）战略目标第二次周期性讨论的决议和结论。决议

邀请各国政府、雇主和工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在现行有

效的社会保障标准（包括第 102 号公约和 2012 年《社

会保护底线建议书》（第 202 号））中表达的愿景和原

则，建立和维护全面、充足、可持续的全民社会保障体

系。 

 

决议指出，为有效实现社会保障权利，国际劳工组织应

就系统推进第 102 号公约批约工作发起一项活动。2021

年 11 月，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第 343 届会议批准了

2021-26 年社会保护行动方案，设计并实施一项五年期

批约活动，立志到 2026 年第 102 号公约批约国达到 70

个（2021 年有 60 个批约国）。 

 

批准第 102号公约的重要意义 

多年来，第 102 号公约持续为世界各地社会保障事业的

发展带来重大影响。批准第 102 号公约有助于实现全球

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中国社会保障政策目标： 

推动实现 2030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

发展目标 

批准并实施第 102 号公约有助于达成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即可持续发展目标 1.3，为所有人建立包括社会

保护底线在内的社会保护体系和措施，以实现全民社会

保障，并推动实现与健康与福祉（通过全民健康覆盖）、

性别平等、体面工作和减少不平等相关的其他可持续发

展目标。  

通往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的高速路 

第 102 号公约引导社会保障改革遵循中国 “十四五”规

划（2021-2025）的政策目标，从而推动消费驱动型和

包容性增长，将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平等纳入社会保障，

增强社会契约并着力发挥社会保障（包括危机时期）的

社会经济稳定器作用，以及建立一种性别平等的多层次

养老保险政策框架。而这些，如《2020-2022 世界社会

保护报告》所述，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保护铺就了高速路。 

为实现公正稳定的全球化提供国际法律框架，确保

公平竞争 

国家在批准第 102 号公约时需向国际社会表明接受公约

规定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和基本准则。国际经验证明，

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相关公约尤其是第 102 号公约可

以更加切实有效地防止全球社会保障体系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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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逐步建立统一连贯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经办管理

服务，提高待遇可携性 

第 102 号公约规定的原则为减少制度碎片化、提高国家

和地方政府在社保制度设计与经办管理之间的一致性方

面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指导。 

为亚太地区和全球南方树立表率 

批准第 102 号公约将为中国成为亚太地区领跑者提供机

遇，并为其他希望效仿中国做法，扩大并完善国家社会

保障体系的全球南方国家树立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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